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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署今日核准陳前總統保外醫治 

   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案經擴大醫療鑑定小組於 103年 12月

30 日提出鑑定報告，其結果為「依據上述多種臨床症狀顯

示，陳前總統目前正處於進行性神經功能退化之狀態，而這

種退化現象同時發生於數個不同的腦區。在臺中榮總醫療團

隊積極的治療及臺中監獄的細心照護下，除了睡眠呼吸暫止

症外，其他症狀無明顯進步，顯示目前的醫療模式仍然效果

有限。在經過鑑定專家委員們討論後，這個現象最有可能的

因素仍在於目前之環境無法適當的改善陳前總統之壓力因

而造成其身體疾病持續退化，對於一位過去曾貴為國家元首

的患者，目前的監禁生活環境確實對他造成極大的影響以及

身心調適上的嚴重困難。」因此該小組建議： 

一、 陳前總統需要進一步增加家人互動的頻率與支持的強

度，居家療養，並且需離開目前居住之環境，始能有效

的改善其目前之病況。且其身心已具有嚴重障礙，目前

無法自理日常生活，需全日由看護協助照顧，因此本小

組認為在監獄內接受治療無法達到療效。 

二、 依據陳前總統過去三年中的治療史，其中包括了在監就

醫以及戒護就醫（在臺北榮總及臺中榮總）等方式，對

於其疾病的療效均不理想。依其病況嚴重程度，認為以

在監外治療，才能有效保障其生命健康，避免其多重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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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病情，控制不好而有隨時致死危險。因此本次鑑定結

果建議應以保外就醫為宜。  

三、 基於對於卸任元首以及法律的尊重，本小組建議未來陳

前總統若能保外就醫時仍應有醫療小組之設置，一方面

可以提供陳前總統醫療上必須之協助以及資訊，另可即

時提供法務部矯正署對於陳前總統居家治療病況之掌

握。 

    臺中監獄依據上開資料，完成初步審查，於 103 年 12

月 31 日下午函報矯正署。矯正署於 104 年 1 月 5 日上午 9

召開 10 人審查小組會議，會中電詢相關醫師意見，綜合比

較陳前總統前後病情差異，認其病況確有惡化，符合監獄行

刑法第 58 條「在監不能為適當醫治」事由，核准陳前總統

保外醫治一個月，以利其接受更妥適治療照顧。相關交保手

續將由臺中地檢署、臺中監獄接續完成。 

    前述保外醫治係屬以醫療為前提的暫時性釋放，病況穩

定後，仍須回監服刑，其在外日數不計入刑期。其間矯正署

將請臺中監獄派員切實察看，作成文字與照片紀錄，以為日

後准駁展延保外醫治期間之參考。 

    法務部為消彌外界於人道及公平性之爭議，於 103年 12

月初責成矯正署研訂在監不能為適當之醫治之一致性基準

如附件，一體適用所有受刑人。 


